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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處分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 年度法義字第 170 號 

 

當事人：張○揚（已歿）        

申請人：黃○雲            

代理人：黃○誌                

送達代收人：董○華          

 

張○揚因財產所有權受剝奪案件，經申請平復，本部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申請駁回。 

事    實 

申請意旨略以：當事人張○揚（即申請人黃○雲之外祖父），於民國

36 年間受邀參加二二八政商大會，嗣因此被搶奪下列財產（申請書所

載編號①至⑤，下稱系爭財產），家屬並因而常受警察來家騷擾，及因

家道中落受欺凌（申請書所載編號⑥及⑦），於 113 年 1 月 18 日向本

部申請平復，並於同年 5 月 28 日以書面陳明系爭財產之現在門牌號

碼如下： 

一、 創辦之台中青果合作社，原為台中青果會社，13 年建於橘町二

丁目：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29 號（按：查無門牌建號）、33 號、

35 號、37 號。 

二、 興建之台中青果合作大樓：臺中市中區綠川西街 32 號（按：應

為綠川「東」街）、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8 號（按：查無門牌建號）。 

三、 當事人住家：臺中市中區綠川東街 87 號、89 號（按：均查無門

牌建號，調查經過詳如理由欄一（六）、（十）、（十一）、（十二）

所述）。 

四、 家族墓園未經通知移靈即遭毀棄，並興建臺中空軍醫院：臺中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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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區忠明路 500 號。 

五、 模範新村住家遭侵奪，嗣圍起當眷村：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29

號。 

理    由 

一、 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 本部於 113 年 1 月 24 日及 4 月 11 日函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

件紀念基金會協助釐清當事人之家屬，是否曾依二二八事件

處理及賠償條例規定申請給付賠償金、回復名譽，並提供相關

資料，該會於 113 年 4 月 17 日函復略以：申請人曾以電子郵

件諮詢，然未於申請期限截止前提出申請；又本會留存有關二

二八事件之文獻檔案，查無當事人之相關資料。 

（二） 本部於 113 年 4月 11 日函請臺中市中區戶政事務所（下稱中

區戶政所）提供當事人死亡除戶戶籍謄本，及 35 年至死亡除

戶之戶籍手抄本資料、戶籍遷出、遷入登記申請書及相關佐證

文件，該所於 113 年 4 月 17 日函復所需資料。經檢視，當事

人戶籍資料記載略以：45 年 6月 12 日因老邁在本籍地死亡。 

（三） 本部於 113年 4月 11日函請申請人就系爭財產提出書面陳述

意見及相關資料，申請人於 113 年 5 月 15 日提出書面陳述意

見及相關網頁資料，又於 113 年 5 月 28 日書面陳明系爭財產

之現在門牌號碼。 

（四） 本部於 113 年 6 月 27 日函請保證責任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

社、保證責任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台中分社（下稱青果社台

中分社）協助釐清並提供該社創辦至 45 年間之歷史沿革，及

當事人於 34年至其歿日即 45年 6月 12日是否曾有台中青果

會社（台中青果合作社）或該社改組前之股權或股份（含異動

情形），青果社台中分社於 113 年 8 月 1 日函復 80 年台灣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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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果運銷合作社成立十五周年誌（下稱十五周年誌）節錄影本，

且該函說明三略以：34 年至今本社歷經合併改組、社員多次

變動且社址多次搬遷，經查最新社員名冊，當事人目前非本社

社員，且查無當事人股權股份等資料。又本部依據十五周年誌

記載，洽詢該社是否留存「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周年誌」

（下稱十周年誌），該社於 113 年 8 月 16 日以電子郵件回復

十周年誌節錄掃描檔。 

（五） 本部為向前開不動產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調查相關資料，於

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「郵遞區號查詢」網頁，查詢各該轄區，

惟查無前開臺中市中區部分門牌號碼。 

（六） 本部於 113 年 6月 27 日函請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（下稱中

山地政所）協助釐清申請意旨主張之臺中青果合作社（現在地

址：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29 號、33 號、35 號、37 號）、臺中青

果合作大樓（現在地址：臺中市中區綠川西街 32 號【按：似

為綠川東街之誤繕】、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8 號）、住家（現在地

址：臺中市中區綠川東街 87 號、89 號【按：似為綠川西街之

誤繕】）等地址土地及其上建物，於 34 年至 45 年間是否曾登

記為當事人所有，並提供公務用謄本及相關資料，該所於 113

年 7 月 3 日函復 4 筆建物（按：即現在地址臺中市中區民族

路 33 號、35 號、37 號、同區綠川東街 32 號）及坐落土地之

相關資料，且該函說明二略以：查本市中區民族路 8 號、29

號，綠川西街 32 號、87 號、89 號，綠川東街 87 號、89 號，

經使用地政系統查詢建物門牌，並無建物登記資料，爰請確認

後再行函索。 

（七） 本部於 113 年 6月 27 日函請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（下稱中

正地政所）協助釐清申請意旨主張之家族墓園（現在地址：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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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市北區忠明路 500 號）土地，於 34 年至 45 年間是否曾登

記為當事人所有，並提供公務用謄本及相關資料，該所於 113

年 7 月 1 日函復所需資料。 

（八） 本部於 113 年 6月 27 日函請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（下稱中

興地政所）協助釐清申請意旨主張之模範新村住家（現在地址：

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29 號）土地及其上房屋，於 34 年至 45

年間是否曾登記為當事人所有，並提供公務用謄本及相關資

料，該所於 113 年 7 月 2 日函復所需資料。 

（九） 本部於 113 年 7 月 18 日函請下列機關協助釐清並提供於 31

年至興建臺中空軍醫院時，當事人家族墓園及移靈之相關資

料： 

1、 國防部軍備局於 113 年 7 月 30 日函復略以：案涉國防部軍

醫局轄管國軍臺中總醫院中清分院「忠明營區」早年興建期

間等事項，函請國防部軍醫局查明逕復。 

2、 國軍臺中總醫院中清分院（下稱中清分院，前身為臺中空軍

醫院）於 113 年 8 月 26 日函復略以：查本院土地現址於 31

年登記為國庫，前身為臺灣空軍療養所，無當事人所有之家

族墓園紀錄可稽，經函詢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，亦無相關

資料供參。 

（十） 本部以前向中區戶政所查得之當事人設籍資料，於 113 年 7

月 18日函請中山地政所協助釐清「臺中市中區民族路80號」

地址建物，於 34 年至 45 年間是否曾登記為當事人所有，並

提供公務用謄本及相關資料，該所於 113 年 7 月 23 日函復略

以：經使用地政系統查詢建物門牌，並無建物登記資料，爰請

確認後再行函索。經洽該所承辦人表示，查無建物登記資料之

原因有二：1.未辦保存登記。2.門牌整編，請洽戶政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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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 本部於 113 年 8 月 5 日函請中區戶政所提供「臺中市中區

民族路 80 號」之門牌整編情形及相關資料，並於同年月 8 日

以電子郵件補充說明，請中區戶政所協助釐清申請意旨主張

之「當事人、其三女：張○、其招婿：黃○達，該 3 人共同戶」

之門牌整編情形並提供相關資料，該所於 113 年 8 月 9 日函

復當事人於該區設籍地址及門牌整編情形。 

（十二） 承上，本部以中區戶政所函復之當事人設籍住址及門牌整

編情形，於 113 年 11 月 8日函請中山地政所協助釐清該等地

址建物，於 35 年至 45 年間是否曾登記為當事人所有、異動

為國有，並提供公務用謄本及相關資料，該所於 113 年 11 月

18 日函復所需資料。 

（十三） 本部於 113 年 8 月 7 日函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提

供「贈勳國人（美國）」案卷國家檔案，該局於 113 年 8 月 9

日函復所需資料。經檢視，與本件申請平復部分無涉。 

（十四） 本部以當事人姓名為關鍵字，檢索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，

查無相關資料。 

二、 處分理由： 

（一）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第 6 條之 1 所稱「行政

不法」，係指同條第 1 項所規定之「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

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

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

或事實行為」： 

1、 按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

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

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，由法務部依

職權或申請確認不法，以平復行政不法，促轉條例第 6條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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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第 1 項及第 11 條之 2 第 1項第 1 款定有明文。 

2、 關於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之意涵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則，

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：「我國憲法

雖未明定不可變更之條款，然憲法條文中，諸如：第 1 條所

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、第 2條國民主權原則、第二章保障

人民權利、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，具有本質之重

要性，亦為憲法基本原則之所在。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

由民主憲政秩序（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5 項及本院

釋字第 381 號解釋參照），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，凡

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。」此一解釋足為理解促轉

條例所定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概念之依循。 

3、 再按促轉條例第 6條之 1立法理由中載明，依同條例第 1條

第 2 項規定，轉型正義應匡正之國家不法行為，係「威權統

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與結果」；因而第

6 條之 1 第 1項規定須符合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」所為「侵

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

行為」，並同時基於維護威權統治秩序本身，確立統治威權

不容冒犯之地位，即「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」而為之，

方能確認為「行政不法」之範疇。 

（二） 本件尚難認有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

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

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： 

1、 關於「台中青果合作社」部分： 

(1) 按促轉條例第 3條第 1款規定：「威權統治時期，指自中

華民國 34年 8月 15 日起至 81 年 11 月 6 日止之時期。」 

(2) 查十周年誌、十五周年誌記載略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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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（民國）4 年 12 月 4 日，梅谷直吉、蘇蟬等 14 名自任

發起人，號召果物出口業者 57 名，經臺灣總督府許可

成立「中部台灣青果物輸出同業組合」（10 年 7 月改

稱「台灣青果物同業組合」，14 年 11 月改稱「台中州

青果同業組合」）。 

② 另「台灣青果株式會社」於 13 年 12 月間成立（30 年

8 月改制為「台灣青果統制株式會社」，36 年 6 月 17

日由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聯合社接管清算），總社設

於臺中市（即現在台中青果合作大樓址），社長高田元

治郎，資本額 150 萬日圓，由全省各地青果同業組合

共同出資外，少部分由日人及有志蕉農出資，從此全省

同業組合之輸出香蕉均委託會社獨家經營，完成統一

出口。因原來由香蕉商人輸銷日本，變為由生產者透過

同業組合委託青果會社輸銷日本，致原來的青果商人

無生意可做，相繼停業退出青果會社，另要求失業補償

金退出同業組合。 

③ 15 年 5 月，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改組，組合內之輸出

業組合員全部脫退，撤銷其組合員資格，生產者全部加

入組合，以期消除中間果商的剝削。由生產者方支付 70

萬日圓作為失業補償金交付輸出業者組合員。自此以

後組合成為純蕉農之合作組織。 

④ 33 年 2 月，日本政府頒布「台灣農業團體統合令」合

併各種農業性之團體，於是各州青果同業組合依「關於

同業組合解散措置要綱」規定，於同年 12 月以前，分

別以自由方式解散、清算。 

⑤ 34 年 10 月 25 日臺灣國民政府接收，所有日治時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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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及民間組織，均須依照我國有關法規予以改組。35

年 9 月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指導並飭各有關

農會協助重組青果合作社，同年 12 月，台中縣青果運

銷合作社成立，39 年 11 月改稱為台中青果運銷合作

社。 

(3) 申請人 113 年 5月 15 日書面陳述略以：當事人 1船送貨

到日本，卸貨完又將日方的貨裝船，等同臺日雙邊賺；又

相關資料已遭斯時執政者毀棄，然日本有記錄當事人為

創辦人，並提出松田吉郎編著之「日本統治時代台湾の経

済と社会」書籍介紹等網頁資料為證，該書籍介紹網頁資

料略以：青果同業組合成立，臺中地方由蘇蟬、張○揚等

14 名果物移出業者任發起人。 

(4) 依申請人書面陳述及上開資料記載，可知當事人為輸出

業者，於 4 年 12 月 4 日，和蘇蟬等共 14 名發起人，經

臺灣總督府許可成立之「中部台灣青果物輸出同業組合」，

於 14 年 11 月改稱「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」（非 13 年 12

月成立之「台灣青果株式會社」），然於 15 年 5 月該組合

改組，含當事人在內的輸出業組合員應已自「台中州青果

同業組合」脫退並撤銷組合員資格；退步言之，縱使當事

人於 15 年間尚未脫退，惟「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」至遲

於 33 年 12 月，已依日本政府法規解散、清算；又於 34

年 10 月 25 日臺灣國民政府接收後，各有關農會即依我

國法規協助重組青果合作社。從而，縱認當事人對「中部

台灣青果物輸出同業組合」有股權或股份，惟不論該組合

於 15 年 5 月之改組或至遲於 33 年 12 月依日本政府法規

解散、清算，均非在促轉條例第 3條第 1款規定之「威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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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治時期」期間內，且股權之得喪變更亦與財產權之剝奪

有別，則申請人此部分之主張容與促轉條例行政不法之

要件有間。 

(5) 次按斯時民法第 758 條規定：「不動產物權，依法律行為

而取得、設定、喪失及變更者，非經登記，不生效力。」

同法第 759 條規定：「因繼承、強制執行、公用徵收或法

院之判決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，非經登記，不

得處分其物權。」同法第 765 條規定：「所有人，於法令

限制之範圍內，得自由使用、收益、處分其所有物，並排

除他人之干涉。」 

(6) 再查： 

① 現在門牌「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33 號」建物為同區綠川

段一小段 172 建號，該建物於 64 年 7 月 21 日第一次

登記為第三人所有，而該建物坐落同小段 7、7-1 地號

土地，該 2筆土地因於 35 年 3月 1 日奉令接收，於 39

年 11 月 1日囑託登記為國有，管理者為臺灣省公產管

理處（按：38 年 11 月 1 日成立，接收本省公產公物整

理委員會、日產清理處，掌理全省公產整理、日產清理

事宜），嗣管理者變更為臺灣省政府財政廳，於 44 年 2

月 11 日、44 年 3 月 11 日因買賣移轉登記為第三人所

有，此有中山地政所 113 年 7 月 3 日函復之建物登記

公務用謄本、建築改良物登記簿、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、

臺中市土地登記簿可證。 

② 現在門牌「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35 號」建物為同區綠川

段一小段 60 建號，該建物於 47 年 12 月 24 日總登記

為第三人所有，而該建物坐落同小段 6、6-1 地號土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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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2 筆土地於 26 年 12 月 6 日收件後總登記為第三人

所有，此有中山地政所 113 年 7 月 3 日函復之建物登

記公務用謄本、建築改良物登記簿、土地登記公務用謄

本、臺中市土地登記簿可證。 

③ 現在門牌「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37 號」建物為同區綠川

段一小段 16 建號，該建物於 40 年 3 月 22 日總登記為

第三人所有，而該建物坐落同小段 5 地號土地，該筆

土地於 28 年至 53 年間登記為第三人所有，此有中山

地政所 113 年 7 月 3 日函復之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、

建築改良物登記簿、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、臺中市土地

登記簿可證。 

④ 從而，當事人於 45 年死亡前均未曾取得現在門牌「臺

中市中區民族路 33 號、35 號、37 號」建物及所坐落

土地之所有權，是難認有政府機關或公務員所為剝奪

當事人此部分財產所有權之可言。 

2、 關於「台中青果合作大樓」部分： 

(1) 查現在門牌「臺中市中區綠川東街 32 號」建物為同區建

國段二小段 452 建號，於 68 年 8 月 16 日第一次登記為

保證責任台灣省台中青果運銷合作社所有，登記原因為

「新建」，而該建物坐落同小段 1、1-4（分割自 1地號）、

1-5（分割自 1地號）地號土地，此有中山地政所 113 年

7 月 3 日函復之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、建築改良物登記

簿、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可證。 

(2) 次查建國段二小段 1地號土地（原為橘町二丁目壹地號），

於 15 年 10 月 26 日收件後登記為台灣青果株式會社所

有，於 36 年 12 月 10 日變更登記為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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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聯合社所有，於 54 年 8 月 26 日因買賣移轉登記為台

灣省台中青果運銷合作社所有，此有中山地政所 113 年 7

月 3 日函復之臺中市土地登記簿可證。 

(3) 從而，當事人於 45 年死亡前亦未曾取得現在門牌「臺中

市中區綠川東街 32 號」建物及所坐落土地之所有權，是

亦難認有政府機關或公務員所為剝奪當事人此部分財產

所有權之可言。 

3、 關於「當事人住家」部分： 

(1) 查當事人於 35 年 10 月 1 日設籍於臺中市中區禮儀街 23

號，該共同生活戶含其三女張○（即申請人之母）、其招

婿黃○達（即申請人之父）；嗣當事人於 39 年 8月 23 日

遷至同區民族路 80 號，後於 41 年 2 月 27 日隨同養子遷

至同市南屯區，此有中區戶政所 113 年 4 月 17 日函復之

臺灣省臺中市戶籍登記簿、戶籍登記申請書、同所 113 年

8 月 9 日函說明二可證。 

(2) 次查門牌「臺中市中區禮儀街 23 號」於 49 年 7 月 1 日

整編為「綠川西街 87 號」，後於 107 年 3 月 28 日因拆除

而廢止，且查無該 2 門牌建號，此有中區戶政所 113 年 8

月 9 日函說明三、中山地政所 113 年 11 月 18 日函說明

二可證。 

(3) 再查門牌「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80 號」於 49 年 7 月 1 日

整編為「民族路 106 號」，後於 76 年拆除重建（同區平等

段二小段 1538 建號，而該建物坐落同小段 8 地號土地），

現為「民族路 110 號」，此有中區戶政所 113 年 8月 9 日

函說明三、中山地政所 113 年 11 月 18 日函復之建物登

記公務用謄本、建築改良物登記簿、臺中市土地登記簿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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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。 

(4) 又查平等段二小段 8 地號土地，於 74 年 10 月 19 日已辦

理建物消滅登記之同小段 216 建號建物（門牌「臺中市中

區民族路 106 號」整編前為「民族路 80 號」），及該建物

坐落同小段 1-6、1-12 地號土地（原為錦町二丁目 1-6、

1-12 地號；與其上建物合稱 216 建號房地），前於 43 年

間因分割登記為國有，管理機關為臺灣省政府財政廳，於

44 年 2 月 15 日因買賣移轉登記為當事人所有（原因日期

為 39 年 9 月 20 日），並於同日因買賣再移轉登記為第三

人所有（原因日期為 43 年 12 月 17 日），此有中山地政

所 113 年 11 月 18 日函復之臺中市土地登記簿、建築改

良物登記簿可證。 

(5) 從而，當事人於 39 年 9 月 20 日向臺灣省政府財政廳買

受 216 建號房地，因買賣再於 43 年 12 月 17 日移轉予第

三人，嗣於 44 年 2 月 15 日為登記，則當事人係依法自

由處分其所有之 216 建號房地尚明，亦難認有政府機關

或公務員所為剝奪當事人此部分財產所有權之情事。 

4、 關於「家族墓園」部分： 

(1) 按斯時土地法第 2 條規定：「土地依其使用，分為左列各

類。第一類  建築用地；……（第 1 項）。前項各類土地，

得再分目（第 2項）。」同法第 82 條本文規定：「凡編為

某種使用地之土地，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。」又臺灣省

土地地目明細表就「建築用地」再分目，地目「建」為房

屋及附屬之庭院，地目「墓」為墳墓用地。 

(2) 查現在門牌「臺中市北區忠明路 500 號」建物為同區賴厝

廍段 16444-1、16444-2、16444-3、16444-4、16444-5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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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44-6、16444-7、16444-8、16444-9、16444-10 建號，

而該建物坐落同段 203-1、203-16、203-17（分割自 203-

1 地號）、203-20（分割自 203-17 地號）、203-21（分割

自 203-17 地號）、203-22（分割自 203-17 地號）、203-27

（分割自 203-16 地號）、204、204-1（分割自 204 地號）、

204-8（分割自 204-1 地號）、204-9（分割自 204-1 地號）、

205、205-41（分割自 205 地號）、206 地號土地，此有中

正地政所 113 年 7 月 1 日函說明二及函復之建物登記公

務用謄本、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可證。 

(3) 承上，上開 5筆母地號即 203-1、203-16、204、205、206

地號土地：其中 1 筆即 203-16 地號土地於 68 年 3 月 13

日第一次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；其餘 4筆即 203-1、204、

205、206 地號土地（下稱 4筆母地號土地）於昭和 17 年

（即民國 31 年）8 月 14 日因向第三人買受而移轉登記為

國庫，於 48 年 4 月 17 日總登記為國有，管理者為臺中

空軍醫院（現在管理者為國防部軍備局），地目均為「建」，

此有中正地政所 113 年 7 月 1 日函說明三及函復之土地

登記公務用謄本、光復初期土地舊簿、日據時期土地登記

簿可證。從而，當事人於 45 年死亡前未曾取得上開 5 筆

母地號土地之所有權，是亦難認有政府機關或公務員所

為剝奪當事人此部分財產所有權之可言。 

(4) 再查中清分院於 35 年創立，於 37 年 12 月撥遷來臺，於

現址與前臺灣空軍療養所合併，改編為臺中空軍醫院，於

104 年元旦更為現名。又該院現址坐落土地之 4筆母地號

土地於 31 年間登記為國庫，於 31 年至興建臺中空軍醫

院時，查無當事人所有之家族墓園紀錄，此有中清分院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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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沿革網頁資料、中清分院 113 年 8 月 26 日函、臺中市

生命禮儀管理處 113 年 8 月 15 日函可證。從而，依現有

檔案資料觀之，尚無具體事證足資證明斯時當事人所有

之家族墓園係在申請意旨所指之醫院現址，且 4 筆母地

號土地地目均為「建」，而非「墓」，依斯時土地法規定不

得作為墳墓用地，尚難證明當事人家族墓園與 4 筆母地

號土地間有何關聯，自難認有政府機關或公務員所為剝

奪當事人此部分財產所有權之可言。 

5、 關於「模範新村住家」部分： 

(1) 查現在門牌「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29 號」建物為同區信

安段 3251 建號，於 85 年 12 月 31 日第一次登記為第三

人所有，而該建物坐落同段 852-2 地號土地（分割自 852

地號），此有中興地政所 113 年 7月 2 日函復之建物登記

公務用謄本、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可證。 

(2) 次查信安段 852 地號土地（重測前為水堀頭段 404-7 地

號），於 34 年至 45 年間登記為第三人所有，此有中興地

政所 113 年 7 月 2 日函說明二及函復之土地登記公務用

謄本、臺中市中興土地登記簿、臺中市中正土地登記簿、

臺中市土地登記簿、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、

土地共有連名單、土地帳謄本可證。 

(3) 從而，當事人於 34 年至 45 年死亡前未曾取得現在門牌

「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29 號」建物及所坐落土地之所

有權，是亦難認有政府機關或公務員所為剝奪當事人此

部分財產所有權之可言。 

6、 又申請意旨另主張當事人家屬因而常受警察來家騷擾，及

因家道中落受欺凌等情，然此均非指涉政府機關或公務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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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何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

或事實行為，而尚非屬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平

復「行政不法」之範疇。 

7、 綜上，本件申請人除所提文件外已無其他相關資料，業經申

請人 113 年 5 月 15 日書面陳述意見載明。則依申請人所提

供及本部查得現有檔案資料觀之，並未查見政府機關曾基

於政治思想、言論等因素，而對當事人施以監控及改造，亦

未查見申請意旨主張之財產所有權遭剝奪之相關資料或紀

錄，故本件依現有檔案資料，尚難認有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

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剝

奪當事人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，自與促轉條例第 6

條之 1 第 1項規定之平復「行政不法」要件尚有未合。 

三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條之

1 第 1 項、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

運作辦法第 24 條，處分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2 月 2 6 日 

 

部 長 鄭 銘 謙 

 

 

如不服本件處分，應於接到本處分次日起 30 日內，依訴願法第 58

條第 1項規定，繕具訴願書並檢附處分書影本送交本部核轉行政院

提起訴願。 


